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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移民署及新住民發展基金 110 年度預算評估

報告目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 

壹、內政部移民署 ----------------------- 錯誤! 尚未定義書籤。 

一、多次推動「擴大逾期停(居)留外來人口自行到案專案」，惟為有效減少

逾期停(居)留情事頻繁發生，允宜儘速完成相關修法作業錯誤! 尚未定義書籤。 

二、建置外國專業人才申辦窗口平台，受理四證合一就業金卡申辦，惟核准

率仍偏低，允宜再加強推廣並妥適宣導核卡所需資格文件，俾有效落實

核卡效益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錯誤! 尚未定義書籤。 

三、受疫情期間各國邊境封關影響，各收容所滯留受收容人情形漸增，允宜

加強相關協調與安排，推動加速遣送作業，俾減輕收容負擔錯誤! 尚未定義書籤。 

四、近年度外來人口逾期停(居)留人數仍多，且截至 109 年 7 月底止未查獲

之失聯移工人數已逾 5 萬人，允宜注意並加強查察 - 錯誤! 尚未定義書籤。 

五、為失聯移工孕母與子提供臨時安置服務，惟在臺出生非本國籍無依新生

兒仍不利兒童權益保護，允宜與有關機關加強合作預防輔導措施，俾減

少非本國籍無依兒少情形 ----------------------- 錯誤! 尚未定義書籤。 

六、推動「新住民數位應用資訊計畫」，惟新住民實際參與課程比率仍偏低，

且 109 年度部分課程迄未開課，允宜妥適檢討並管控，俾發揮預期效益錯誤! 尚未定義書籤。 

貳、新住民發展基金 ----------------------- 錯誤! 尚未定義書籤。 

七、109 年起新增海外地區陸(外)配偶及其子女入境輔導業務，允宜加強相

關業務宣導，俾有效發揮預期效益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1 

八、108 年度以前核定補助計畫截至 109 年 7 月底止仍有 20 案尚未結案，允

宜妥適控管案件執行與核銷進度，俾補助計畫如期結案錯誤! 尚未定義書籤。 

九、基金主要收入來源全仰賴國庫撥補，允宜妥適運用鉅額閒置資金，俾多

元充裕基金收入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錯誤! 尚未定義書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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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移民署及新住民發展基金110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

七、109 年起新增海外地區陸(外)配偶及其子女入境輔導業務，允宜加

強相關業務宣導，俾有效發揮預期效益 

新住民發展基金 110 年度預算案基金用途項下「辦理新住民

創新服務、人才培力及活化產業發展計畫」編列 1億 2,575 萬元，

其中「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入國(境)前輔導計畫」經費 1,350 萬元，

較 109 年度預算增加 580 萬元(增幅 75.32%)。經查： 

(一)補捐助「辦理新住民入國(境)前輔導計畫」108 年度預算執

行率為 39.46% 

該基金補助外交部辦理「新住民入國(境)前輔導計畫」係

為便利新住民就地(近)接受入國前輔導，透過在外駐點包括：

印尼代表處、駐泗水辦事處、駐菲律賓代表處、駐泰國代表處、

駐越南代表處、駐胡志明市辦事處及駐緬甸代表處等 7 館處；

為新住民通過面談後、取得簽證前，辦理團體講習，由當地駐

館輔導員以當地語言說明來臺生活、風俗民情、移民法令、人

身安全及相關權利義務資訊，宣達政府對新住民照顧輔導措施

及相關法令規定，期縮短新住民來臺後之適應期。又參據該計

畫近年度之預、決算情形(詳表 1)，107 年度預算數 700 萬元，

執行結果，決算數為 912 萬 7 千元，執行率 130.39%，係上年

度核定補助案件於該年度辦理核銷轉正所致；而 108 年度預算

數 700萬元，執行結果，決算數為 276萬 2千元，執行率 39.46%，

詢據移民署說明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海、空貨運航次減少

及各國港口管控，報關裝卸作業延宕，致規劃運送「新住民入

國前輔導手冊」至 7 館處受阻，爰變更計畫期程至 109 年 7 月

31 日止。 

(二)110 年度新增辦理海外地區陸(外)配偶及其子女入境輔導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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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，大幅增編計畫經費，允宜加強相關業務宣導 

該補助計畫 110 年度預算較 109 年度預算擴編 580 萬元，

係因移民署於 109 年起向該基金申請補助辦理海外地區陸(外)

配偶及其子女入境輔導業務，該基金並於 110 年度預算編列是

項經費需求。該項擴大海外移民輔導業務，係協助海外地區之

外(含中國大陸)籍人士及其國人配偶與子女來臺居留，以縮短

在臺生活之適應期，辦理地點包括：美國代表處、英國代表處、

日本代表處、新加坡代表處、馬來西亞代表處、雪梨代表處及

香港代表處等 7 館處。提供移民輔導電話相關諮詢、面談及開

辦移民輔導講習，輔導內容包含：移民申辦諮詢、在臺生活、

風俗民情、移民法令及相關權利義務。鑒於該項為新增業務，

該基金允宜偕同有關機關加強相關宣導推廣，俾有效達成預期

效益。 

綜上，新住民發展基金 110 年度預算補捐助「辦理新住民入

國(境)前輔導計畫」經費較 109 年度預算擴編至 1,350 萬元(增幅

75.32%)，係新增辦理海外地區陸(外)配偶及其子女入境輔導業

務。為能充分發揮新增業務預期效益，允宜加強該業務之宣導推

廣，以擴大新住民服務範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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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 近年度「補捐助辦理新住民入國(境)前輔導計畫」之預、決算

情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件、人、新台幣千元、%  

年度 
預  算 決  算 

補助
件數 

服務人數 金額 
辦理
件數 

實際 
服務人數 

金額 執行率(%) 

107 1 8,000 7,000 1 9,578 9,127 130.39% 
108 1 8,000 7,000 1 9,093 2,762 39.46% 
109 1 8,000 7,700 2 執行中 2,928 - 
110 2 14,000 13,500 2 - - - 

說    明：109 年度決算為截至 7 月底止執行數。 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移民署。 

 


